设备购置定向谈判申请表
	项目名称
	

	资金性质
	
	实施时间
	

	使用单位
	
	业务主管部门
	

	项目简介
	使用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说明定向谈判的理由（可另加附页）
	（本人承诺本项目只有采取定向谈判才能符合项目要求，并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商务风险和法律责任）

使用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院系学术委员会对定向谈判的论证意见（可另加附页）
	（院系学术委员会三分之二专家签字认可，签名专家对论证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明确该项目是否必须采取定向谈判方式完成，论证报告附后）

学术委员会主任：

学术委员会成员： 
年  月   日

	立项管理部门对该项目列入本年度和种类型采购计划和资金落实情况说明，以及采购方式的意见
	（该项目已立项，并经某机构论证同意项目实施，该项目资金预算为      万元，须采取定向谈判方式完成。立项报告附后）


立项管理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财务处对预算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招投标办公室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招投标工作
校领导意见
	


注：1、按照学校确定的职能分工，各有关职能部门是学校招投标活动的业务主管部门。

2、申请定向谈判的项目，业务主管部门须提供经主管校领导批准的申请报告，报告中需写明申请理由、谈判单位名单、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